
问题探讨实行“收入递增包干”财政体制后的思考

王正喜江苏省财政厅预算处

1988年 7月份，国家对部分地方的财政体制进行

了改革。规定在1988年—1990年期间，对江苏等九个

省、市实行“收入递增包干”的财政体制。对江苏省

财政收入包干办法是：以该省1987年财政决算参与分

成收入为收入包干基数，年收入递增率为 5 %。在递增

率以内的收入，省与中央按原来总额分成比 例分成；

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留归地方使用；收入达不到递

增率，影响上解中央部分，由地方用自有财力补足。
“收入递增包干”办法较原“总额分成”办法有

了较大的改进，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透明度较

高。地方每年应上交的数额明确了，超包部分全留给

地方，解决了原体制“鞭打快牛”的现象，可以调动

各级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能够增强地方财政

的自给能力和经济实力。二是风险大。当前，改革正

在深入，改革中有许多减收增支因素出台，从宏观上

看是必要的，但对财政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很

大，增加了地方平衡预算的风险和压力。“收入递增

包干”办法是同当前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在一定时期内将发挥作用。但这一办法

有一些不足之处，需提出来认真研究，并加 以解决，

以保证“包干”办法的顺利执行。

1.对江苏省来说，现行“收入递增包干”财政体

制，在分配中央与地方利益的方法上，收入递增率以

内部分仍采用了原来的“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固

定分成比例，在财政、 经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

天仍用多年前的支出基数确定的比例来调节现在国家

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就显得不合理。

2.收入包干了，但支出“口子”敞开着。财政收

入包干后，其增长主要依赖于税收的增长，递增包干

从理论上讲，可以调动地方增加收入的 积极性，但由

于财税机构的分设，税务部门受任务分配基数法的影

响，完成任务后难以有效地组织超收，财政部门超包

全留受 到了限 制；而 财 政支出从上到下“口子”开

着，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一些临时性的或新增的支出

项目不断地加重地方财政的负担。

3.“收入递增包干”办法取消了原 “总额 分成”

办法中给江苏省的增长分成。实行这个办法只有当实

际递增率超过包干的递增率一定幅度后，两者分成财

力才可能增加， 在当前原材料、燃料价格暴涨，企业

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特别是象江苏这类加工型

的省份，受原材料、 燃 料 制 约特别严重.加 之包干

范围内的农业税、 企业收入等都不增长，有的甚至下

降，财政收入上不去，超包困难。

尽管“收入递增包干” 财政体制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但它做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种过渡办法，是

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改革需要的，对 解决财政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有积 极的 作 用。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一体

制，我认为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以 “体制保 ‘吃饭’，发展靠增收”为原则，

合理调整递增率以内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国家财政坚持“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的方

针，我认为，各地的“吃饭”经费应该予以保证，否

则谈不上经济建设。各地的“吃饭”经费主要是人员

经费、事业经费及各类价差补贴等，应该保持在相当

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吃饭”的一些基本定额和

标准全国应该有统一性，不能死守着过去的“基数”；

对同等经济、人口规模的省、市要有同一性，改变现

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平均支出水平反而高出经济发达

地区的现象；条条与块 块之 间的 支 出水平要有平衡

性，以做到分级负责，合理负担；各项涉及财政收支

的政策，在包干期内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以防止包而

不干，影响体制的执行。为此，要按照统一的标 准定

额重新核定各地的支出水平，经济发达 地区的支出水

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欠发达地区略 低于全国

水平。对目前支出基数偏低，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距较

大的地区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核定的部分要在体制内

加以解决，以保证地方正常 “吃饭”经费有来源；建

设经费的来源主要靠 “吃饭” 经费的节省及收入的增

收，收入增长不大的地区 就要少安排建设资金。这样

便于地方政府权衡支出性质，分别轻重缓急，合理安

排和使用有限的资金。也符合编制复式预算的要求。

让财政部门从“找饭”吃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以便腾

出精力，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支持生产的发展，

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目前财政困难的状 况。
2.明确今后财政体制 改 革 方向。“收入递增包

干”财政体制只执行三年，三年期满后实行何种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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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要及早明确，以消除地方组织 财政收入 的思想

顾虑，真正发挥“收 入 递 增 包干”财政体制的优越

性。我认为今后的财政体制改革要 彻底跳出原 “总额

分成”的圈圈，不能再按包干后的收入实绩为基数，

对现行体制修修补补，而是要严格分清中央与地方各

级的财权和事权，下放中央保留的 专 款，建立分税种

的财税体系，按照各 级 政 府 的职能，确定相应 的财

权，各级财政自收自支，自求平衡。要制定财政体制

法，明确体制的制定、 修改、 报批程 序和违纪处罚规

定。财政体制一经批准， 不许轻易变动， 随意 抽调、

借用、挤占非本 级 的 财 力，改 变现在以 “口头”代

“文件”，以 “文件” 代 “法律”的做法， 确保体制

和预算的执行。

3.协调好财税关系， 努力组织 超收，以增加地方

财力。在目前税务部门抓收入、财政部门管平衡的情

况下，财税部门 要 密 切 配合，顾全大局，在生产发

展、 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大力组织财政收入。经济不

发达地区，不要“竭泽而渔”. 不能搞短期行为，而

要注意培养和开辟新的财源；对部分财政补贴县的财

政体制要进一步研究，给以必要的帮助 和扶持， 以尽

早脱贫致富；富裕的地区，要很好 利用 这 次 体 制改

革，按政策多收一些，以给财政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为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有些地方以财政体制不

合理为由，违反财经纪律。一方面大搞“放水养鱼”，

给企业减税让利；另一方面，通过向企业“借款”的

方式来弥补财政困难， 造成企业收入的增长缓慢或下

降。这种做法无疑是错误的，应予以 纠正。各地财税

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好税收的 减免关. 对

大宗减免税和税前还贷等 要相互通气，堵塞收入上的

跑、冒、滴、漏，力 争多超收一些。

4.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三届三中全 会 的 精 神上

来。现在有些地方特别是财政收入上交多的地方，认

为自己分成比例低，收入多了多上交，自己吃亏，还

不如少收一些， 藏富于企业。于是企业主管部门及计

划、 经济等部门都帮企业 讲话，要求减少承包基数，

有的甚至挖国家财政收入。这种指导思想和做法是不

正确的。各地要严格按 照党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制定

的各项政策办事，不折不扣地执行 “包干”体制的各

项规定，在当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要与党中央的方

针、政策保持一致，不能各行其是， “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全局观念，端正

思想，打破地区、条块的框框，积极组织财政收入，

压缩财政支出， 努力使各地财政面貌在包干期内能有

较大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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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股份制公司产

生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海外

掠夺性贸易。15世纪末的

地理大发现，使世界贸易

大为改观。资本主义各国

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紧

海外的 殖 民 掠夺，西班

牙、葡萄牙、荷兰、英国

等临海国家竞 争 十 分 激

烈。由于海外贸易远渡重

洋，自然环境恶劣，加之

参与国相互激战.在殖民

地遭到抵抗，风险极大。

因此，尽管获利甚丰，个

人或几个合伙人也无力投

资和承担风险。在这种情

况下，1600年经英国政府

批准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虽然在历史上

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

色，但它却在企业组织的

变革中，开创了股份制的

先河。此后，荷兰、瑞典、

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纷

纷效仿，在海 外 贸 易 业

中，先后建立了自己的股

份制公司。
当时的普遍做法是，

每一次海外贸易航行结束

之后，公司就把原来的出

资额和盈余一并归还分配给每一个出资者。所以当时

股票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债券，股票价值可直

接以每次航行的财产 价值来体现。尽管如此，在初期

的股份制中，已经包含了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色和经

营机制的萌芽。其特征是：第一，发行股票的直接目

的是筹措资金。对投资报酬采用还本付息办法，股息

的多少取决于持股的数量，即出资额的大小。第二，

股东负有限责任。虽无 法律规定，但当航行中出现意

外事故造成损失时，股东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并

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其它财产。第三，无法撤回其股本。

由于海外贸易的特殊性，一次海外贸易航 行 结 束 之

前，股东无法改变其投资决策。第四，产生了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的萌芽。出资者的目的是将本求利，并

不一定是海外贸易的 直接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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